
附件2
哈尔滨工程大学合唱与重唱艺术比赛细则
一、比赛主题
大学生合唱与重唱艺术比赛自2010年起，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5届。比赛旨在进一步拓展我校大学生美育教育的实践空间，让学生体会合唱与重唱艺术魅力的同时，实现提升审美素养、陶冶情操、温润心灵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功能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比赛要求学生选曲积极向上，在深刻理解作品内涵、思想情感的基础上，以情带声、以情感人，均衡、和谐的合作艺术，提高集体合作意识，展示当代大学生青春洋溢的精神风貌。
二、比赛项目
合唱、重唱
三、参赛要求
1.参赛歌曲：两首曲目（自选），演唱形式需为三声部以上的合唱或重唱（不包括齐唱和轮唱）。
2.人数：4—60人（不含指挥及伴奏）。
3.自备伴奏：形式可为伴奏音频、钢琴伴奏。
4.自行准备参赛背景图片或视频。
四、评分要求（比赛采用100分制）
1.学生精神饱满、富有朝气，服装整齐、行动整齐、上下台有序。（10分）
2.合唱作品演唱节奏准确，音准正确，音色统一；各声部之间配合默契、和声效果和谐，具有一定的艺术技巧。（40分）
3.艺术表现力强、声情并茂、音乐表现完整，具有艺术总体的完整性及感染力。（20分）
4.指挥节奏准确，与伴奏的速度一致，动作大方、美观、得体，具有感染力。（20分）
5.艺术表现形式符合活动主题，能较好的体现出当代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。（10分）

五、其它事项
（一）比赛顺序抽签决定（另行通知）。
（二）本次比赛集中彩排（另行通知）。
（三）素质基地相关教师将给予参赛队伍专业性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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